
北京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文件

北京物协文【2022】51 号

关于转发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住

宅物业管理项目公共区域清洁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22 年 7 月 4 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住宅物业管理项目公共区域清洁工作的通知》。现将

该通知转发各会员单位，请尽快组织学习，并切实贯彻落实

通知精神。

在贯彻落实通知精神的工作中，也请各会员单位将本单

位的好做法和典型案例向我会反馈，我会将在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和会刊进行宣传推广。

报送邮箱：bjwydwj@126.com

联系人: 冯饶

联系电话：010-63397002

附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住

宅物业管理项目公共区域清洁工作的通知

2022 年 7 月 5 日

mailto:bjwxxc@126.com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物业

管理项目公共区域清洁工作的通知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房管局），东城、西城、石景山

区住房城市建设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各有关单

位：

为持续深入贯彻《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积极回应市

民改善公共区域清洁诉求，扎实做好接诉即办“每月一题”

物业服务不规范问题治理，规范住宅物业管理项目公共区域

清扫清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清洁标准。实施专业物业管理的住宅项目，已

经在物业服务合同等明确清洁标准的，各物业服务人要严格

执行标准约定，有计划、按步骤完成物业管理区域约定范围

的清扫清洁工作；未明确清洁标准的，各街道（乡镇）、各

社区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强化组织发动，引导业主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积极发挥自治作用，按照共同决定程序

组织业主尽快明确清洁标准。

二、强化主动公示公开。各物业服务人应主动公示本物

业管理区域的清洁标准，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设置公

示栏进行公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方式告知全体业主。物业

服务人要做好清扫清洁工作记录，并在相关清洁区域的显著



位置公示清洁清扫时间、内容，主动接受业主监督。

三、加强督促检查。各物业服务人要规范住宅物业管理

项目清洁工作管理，制定清洁管理制度，建立清洁质量巡查

机制，并对照清洁标准定期开展质量自检。各业主委员会（物

业管理委员会）应加强对物业服务人的监督，对于发现清洁

不及时、清洁质量不符合服务标准的，第一时间向物业服务

人进行反馈并监督整改。

四、加大违法惩处力度。对于群众反映清洁问题集中的

住宅物业管理项目，各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各街道（乡镇）、

各社区应重点加强物业服务人公示公开情况、按照清洁标准

进行清扫清洁情况的执法检查，对于拒不整改的，由各区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